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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江苏开放大学纪律检查委员会文件

苏开大纪发〔2020〕1 号

★

关于印发江苏开放大学重要监督事项
事前报备制度的通知

各部门：

为加强对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精准监督，着力发挥监督保

障执行、促进完善发展作用，经学校纪委全委会研究，决定实行

重要监督事项事前报备制度。现将该制度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

行。

中共江苏开放大学纪律检查委员会

2020年8月3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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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开放大学重要监督事项事前报备制度

为加强对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精准监督，着力发挥监督保

障执行、促进完善发展作用，经学校纪委全委会研究，决定实行

重要监督事项事前报备制度。

一、应事前报备的重要监督事项包括：干部选拔任用、人才

引进、人事招聘、职称评聘、评优选先、招生考试、奖助学金评

定、课程建设立项及验收、实验实训室建设立项及验收、工程招

标、物资设备采购招标、外包服务招标、固定资产处置、经济合

同执行等需要纪委监督的重要事项。

二、牵头实施重要监督事项的部门，应提前5个工作日向纪

委办报送《江苏开放大学重要监督事项事前报备表》（见附件1）

及相关材料。

三、纪委办在收到报备材料3个工作日内，提出审核意见报

纪委书记审批后，及时向报备部门反馈。

四、纪委办将报备材料和领导批示件转交纪委承办部门，由

承办部门安排专人对报备事项进行“嵌入式”监督；监督人员建立

工作台账，撰写监督情况报告，填写《江苏开放大学重要监督事

项监督情况反馈表》（见附件2）；监督意见报纪委书记同意后向

报备部门反馈。

五、确因特殊情况无法提前5个工作日报备的重要监督事项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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牵头实施部门向纪委书记说明情况后，可以临时报备。

六、纪委只对重要监督事项的程序性、规范性及实施过程中

工作人员依规依纪依法履职情况进行监督，不参与具体业务工

作。

七、牵头实施部门主要负责人对重要监督事项报备材料的真

实性、有效性、完整性负责，对刻意瞒报谎报、逃避监督、造成

严重后果的，纪委派驻监察专员办将依规依纪依法严肃查处。

八、纪委参与监督的工作人员不得干扰刁难牵头实施部门的

正常工作，一经发现将严肃处理。

九、本制度由纪委办负责解释。

十、本制度自公布之日起执行。

附件：1. 江苏开放大学重要监督事项事前报备表

2. 江苏开放大学重要监督事项监督情况反馈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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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开放大学纪委办公室 2020年 8月 31日印发


